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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网络竞价中标资产包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近日，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叉集团”或“公司”）收到杭

州市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的《中标通知书》，公司通过网络竞价方式以贰亿元

人民币中标了杭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重机械”）位于临安区青山湖

街道王家山路 5 号的包括其全资子公司杭州杭重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

重工程”）股权、债权、房产及土地使用权等资产包。 

 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竞价受让杭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资产包的议案》，授权公司在总价叁亿元内根据

实际竞价情况参与竞价受让上述资产包。根据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杭

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暂缓及豁免业务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网络竞

价属于临时性商业秘密，符合暂缓披露的条件，公司内部已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由于交易对方为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实集团”）的

全资子公司，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同时持有杭叉集团 20.10%股份，因此

杭叉集团与杭重机械构成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暂缓及豁免业务管理制度》

的相关规定，杭重机械通过公开招拍挂及网络竞价方式进行的资产出让，杭叉集团

通过网络竞价方式购买上述资产包的行为符合豁免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

和披露的要求。该事项已在公司内部完成豁免的登记及审批流程。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情况概述 

杭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拟拍卖其在临安园区内的全部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

厂房建筑物、机器设备、杭州杭重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100%股权、杭重机械对杭重

工程的债权等。其中，工业用地面积为 99,425 平方米，该项拍卖资产能够较好地

满足公司扩大产能的急需，公司进行局部简单改造即可投入使用。另外，杭重机械

的土地、主要厂房建筑物与公司相邻，公司通过本次投资方便公司对其土地、厂房

和公司现有厂房进行统一化管理和建设运营。 

本次资产包交易通过杭州产权交易所公开招拍的形式进行，中汇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 2017 年 7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杭重工程的资产负债进行了专项

审计，并出具了《关于杭州杭重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资产清查专项审计报告》。坤元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7 年 7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杭重机械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

《杭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杭州杭重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17〕517 号）和《杭州重型机械

有限公司拟进行资产转让涉及的资产组合价值评估》（坤元评报〔2017〕552 号）。

根据评估，上述资产包合计评估价值为 239,365,633.44 元（大写为人民币贰亿叁仟

玖佰叁拾陆万伍仟陆佰叁拾叁元肆角肆分）。 

鉴于杭实集团为我公司主要股东，同时为交易对方杭重机械的实际控制人，因

此以上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与杭重机械、杭实集团未发生过同类别的关联交易。 

2017 年 12 月 5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竞价受让杭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资产包的议案》，本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授权公司在总价叁亿元内根据实际竞价情况参与竞价受让上述资

产包。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暂

缓及豁免业务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杭重机械通过公开招拍挂及网络竞价方式进

行的资产出让，杭叉集团通过网络竞价方式购买上述资产包的行为符合豁免按照关

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的要求。该事项已在公司内部完成豁免的登记及审批

流程。所以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杭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712537842M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注册地址：杭州市下城区西文街 213 号琥珀晶座 1101 室 

（5）法定代表人：方江波 

（6）注册资本：6000 万元 

（7）成立时间：1999 年 03 月 26 日 

（8）经营范围：批发、零售：工程机械挖掘机，塔式起重机，压实机械，破

碎设备，水泥及水泥制品设备，塑料工业专用设备，堆取机械，环境污染防治设备，

墙体材料设备，烘干机，金属结构件，铸锻件，汽车零部件，金属材料，钢材；服

务：自有房屋的出租，物业管理，实业投资；工程机械挖掘机、塔式起重机、压实

机械、旋挖钻机、破碎设备的产品技术开发。（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

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9）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元） 持股比例 

1 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00 100% 

 合计 60,000,000 100% 

（10）杭重机械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金额单位：元 

序号 项目 2016年 12月 31 日 2017年 9月 30日 

1 资产总计 529,820,399.73 585,219,437.69 

2 负债总计 353,724,365.93 405,072,552.33 

3 股东权益 176,096,033.80 180,146,885.36 

 项目 2016年 2017年 1-9月 

4 营业收入 102,125,134.37 85,532,588.76 

5 营业利润 -16,899,132.41 -13,013,867.96 

6 净利润 1,266,461.60 4,050,851.57 

 

杭重机械为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同时持有杭叉集团 20.10%股份，因此杭叉集团与杭重机械构成关联关系。 



 

三、资产包的基本情况： 

（一）土地、房产等 

1、土地基本情况 

（1）土地位置：青山湖王家山路 5 号 

（2）土地证号：临国用（2010）第 00149 号 

（3）证载面积：99425m² 

（4）审核用途：工业用地 

（5）终止日期：2058 年 6 月 11 日 

2、房屋建筑物基本情况 

（1）房屋位置：青山湖王家山路 5 号等 

（2）证载建筑面积：52871.9 m² 

（3）无证建筑面积：1666.48 m² 

3、评估情况 

上述资产组合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账面价值为 116,605,663.87 元。坤元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以 2017 年 7月 31 日为基准日采用了成本法对杭重机械进行了评估并出具

了《杭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拟进行资产转让涉及的资产组合价值评估》（坤元评报

〔2017〕552 号），评估结论为：杭重机械的资产组合评估价值为 162,304,930.00

元（大写为人民币壹亿陆仟贰佰叁拾万肆仟玖佰叁拾元整）。 

（二）杭重工程股权 

1、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杭州杭重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5697073751B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注册地址：临安市青山湖街道王家山路 5 号 

（5）法定代表人：方江波 

（6）注册资本：8500 万元 

（7）成立时间：2009 年 12 月 02 日 

（8）经营范围：研发、制造、销售：工程机械；加工、销售：机械零配件；



机械设备的租赁；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

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9）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元） 持股比例 

1 杭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85,000,000 100% 

 合计 85,000,000 100% 

注：杭重机械承诺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 

（10）职工人数：160 人。 

2、财务状况 

杭重工程 2016 年度（经审计）及 2017 年最近一期（未经审计）财务状况如下： 

金额单位：元 

序号 项目 2016年 12月 31 日 2017年 9月 30日 

1 资产总计 133,320,596.58 176,269,453.94 

2 负债总计 138,765,437.05 171,853,350.89 

3 股东权益 -5,444,840.47 4,416,103.05 

 项目 2016年 2017年 1-9月 

4 营业收入 76,939,250.35 71,629,922.71 

5 营业利润 -11,796,650.15 -6,558,973.32 

6 净利润 -9,611,257.85 -5,139,056.48 

3、资产评估情况 

评估机构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核准（备案）机构 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备案 

核准（备案）日期 2017年 11月 2日 

评估机准日 2017年 7月 31日 

项目 审计后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资产总计 162,519,728.92 元 164,713,234.78 元 

负债总计 160,895,777.16 元 160,895,777.16 元 

净资产 1,623,951.76 元 3,817,457.62 元 

转让的股权对应评估值 3,817,457.62元 

审计机构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7 年 7 月 31 日为基准日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对杭重

机械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杭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杭州杭重工程



机械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17〕517

号）。评估结论为杭重工程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3,817,457.62 元（大写为人

民币叁佰捌拾壹万柒仟肆佰伍拾柒元陆角贰分）。 

（三）杭重机械对杭重工程的债权 

截至评估基准日，杭重机械对杭重工程的各项债权对应的为 73,243,245.82 元

（大写为人民币柒仟叁佰贰拾肆万叁仟贰佰肆拾伍元捌角贰分）。 

上述包括杭重机械享有的股权、债权、房产及土地使用权等资产包总评估价值

为 239,365,633.44 元（大写：贰亿叁仟玖佰叁拾陆万伍仟陆百叁拾叁元肆角肆分。） 

（四）本次网络竞价成交价为：贰亿元人民币。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挂牌转让采取网络集中竞价方式进行，挂牌转让起始价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其中杭州杭重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100%股权起始价为人民币 1 元，委

托人对杭州杭重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债权起始价为人民币 37,695,069 元，委托人在

临安园区内的全部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厂房建筑物、机器设备）起始价为

162,304,930.00 元。 

如本次转让价格高于上述挂牌转让起始价的，转让溢价部分在除委托人对工程

机械公司的债权以外的各项资产间按其各项资产评估价对应的权重比例进行分配。 

（二）股权及债权方面 

1、杭重机械与杭叉集团均确认，杭重工程 100%股权的成交价为人民币：壹元

整，小写：￥1.00。 

2、杭重机械与杭叉集团均确认，截至评估基准日，杭重机械对杭重工程的债

权为人民币：叁仟柒佰陆拾玖万伍仟零陆拾玖元整，小写：￥37,695,069.00 元。 

3、转让款项的支付、转让标的的期间损益处置原则和转让标的的交割； 

3.1 受让方应在《成交确认书》、《房地产及设施设备转让协议》和、《股权和

债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付清全部转让成交款及出让方向杭重工程

提供的全部股东借款自评估基准日起至受让人付清上述全部成交价款之日期间的

利息（履约保证金可以冲抵相应成交款和利息），利息按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

息，受让人所付金额优先支付利息； 



3.2 股权转让交割完成日：标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至受让方之日为股权转让交

割完成日，表示本次股权转让交割完毕； 

3.3 期间净资产变化处置原则：自评估基准日（2017 年 7 月 31 日）至受让方

付清全部转让成交款并完成杭重工程 100%股权转让交割日（工商变更登记之日）

期间的相关净资产变化不再进行审计清算，由受让方承担； 

3.4 本次转让的债权由出让方书面通知债务人后，即为交付完毕 

4、出让方关于转让标的的特别说明及受让方须承诺并保证履行的事项 

4.1 本次转让完成后，转让方不再是杭重工程股东，杭重工程章程中载明的转

让方作为股东享有的各项权益责任由受让方承继。转让范围内的各项资产归受让方，

转让方不再享有。 

4.2 职工安置 

本次转让完成后，工程机械公司应按照《杭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临安园区资产

重组职工安置方案》(以下简称“安置方案”）做好职工安置工作，对自愿选择与工

程机械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依照安置方案支付经济补偿金；对选择继续就业

职工，依法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维护、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职工在本次转让完

成前工程机械公司的工作年限应合并计算为本次转让完成后工程机械公司的工作

年限，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随工程机械公司的发展和效益的提高逐步予以提高，本

次转让完成后工程机械公司依法为职工缴纳“五险一金”（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

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本次转让完成后工程机械公

司的股东方（受让方）应保持工程机械公司现有高管人员的稳定，但需新的董事会

另行任命，各方共同做好平稳过渡工作。 

4.3 债权债务处置 

本次转让涉及的工程机械公司 100%股权转让为承债式转让，除工程机械公司

所欠转让方全部款项（详见转让方提供的《工程机械公司所欠杭重公司款项明细表》）

由受让方受让并归还外，不涉及工程机械公司其他的债权、债务，上述股权转让后

工程机械公司债权债务由股权变更后的工程机械公司承担。 

4.4 担保处理 

本次挂牌转让完成后，转让方为工程机械公司向融资租赁机构所提供的所有担

保或为工程机械公司向银行所提供的所有担保均由受让方承继提供。相关担保暂时



无法办理变更手续的，受让方应在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手续前提供经转让方认可

的反担保措施；期间如提供的担保到期的，受让方应保证工程机械公司及时予以解

除，杭重机械不再继续担保。截止 2017 年 7 月 31 日转让方为工程机械公司向融资

租赁机构及银行所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6900 万元（详见转让方提供的《杭重公司为

工程机械公司提供担保的明细表》）。 

（三）房地产及设施设备方面 

1、转让成交总金额大写：人民币壹亿陆仟贰佰叁拾万肆仟玖佰叁拾元整，小

写：￥162,304,930.00； 

其中：房地产成交金额为大写：人民币壹亿伍仟伍佰壹拾贰万伍仟玖佰元整，

小写：￥155,125,900.00 元； 

设施设备成交金额为大写：人民币柒佰壹拾柒万玖仟零叁拾元整，小写：

￥7,179,030.00； 

2、付款方式：受让方应在《成交确认书》、《房地产及设施设备转让协议》和、

《股权和债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付清全部成交价款。 

3、转让资产的交付： 

3.1 房地产权证的移交及过户手续办理：乙方（指杭叉集团）取得《产权交易

凭证》后五个工作日内，甲方（指杭重机械）或甲方指定的第三人将房地产权证移

交给乙方。乙方应自移交之日起一个月内在甲方的协助下自行办理房地产权证过户

手续； 

3.2 车辆权证等移交及过户手续办理：乙方（指杭叉集团）取得《产权交易凭

证》后五个工作日内，甲方（指杭重机械）或甲方指定的第三人将车辆登记证、行

驶证、交强险保单等资料移交给乙方。乙方应按照相关政策法规规定，自移交之日

起一个月内在甲方的协助下自行办理车辆产权证过户、变更手续； 

3.3 实物移交：本次转让资产中属于杭重工程托管经营的，由甲方（指杭重机

械）乙方取得《产权交易凭证》后五个工作日内通知杭重工程，通知之日起视为实

物交付完毕，甲方协助乙方和杭重工程办理原《资产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的相关变

更手续。 

4、乙方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 

乙方（指杭叉集团）逾期支付上述成交款的，每天支付按逾期额万分之五计算



的逾期违约金，逾期付款超过二十个工作日的，视乙方根本违约，乙方已付的履约

保证金和交易服务费不予返还。乙方毁约或根本违约情况下，出让方、主持人有权

单方面解除《股权和债权转让协议》、《房地产及设施设备转让协议》、《成交确认书》

（若已签订）。 

 

五、购买资产包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杭重机械所拍卖的资产中价值最大的部分为土地使用权与厂房建筑物，工业用

地面积为 99,425平方米，且杭重机械的土地、主要厂房建筑物与公司相邻，公司

通过本次投资方便公司对其土地、厂房和公司现有厂房进行统一化管理和建设运营。

所以公司本次竞拍购买杭重机械在临安园区内的全部资产，进行局部简单改造即可

投入使用，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快速突破产能瓶颈、优化产品结构、提高生产效率。

同时，工程机械公司所处的行业与公司也有着相关的联系，两者间能够产生一定的

协同效应，从而有效提升公司的产品优势和市场竞争力，来进一步推进公司发展战

略，以实现“做世界最强叉车企业”的美好愿景。 

目前，公司已根据杭州产权交易所相关交易规则签署相关协议，后续将根据要

求支付上述成交价款，办理相关股权变更登记、房产及土地过户等手续。因购入的

杭重工程后续实际经营业绩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

根据实际情况及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 月 10 日 


